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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稅收來源的依據有哪些？
	案例
	一、政府稅收及其來源
	（一）依據憲法第19條規定，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」然而人民納稅是國家對於人民財產權之侵害的態樣之一，所以人民雖有納稅之義務，但國家也只有在有法律依據下才可以向人民徵稅，而徵稅必須有法律作依據，即是稅捐法定主義之展現。
	（二）因為國家只有在有法律依據下才可以向人民徵稅，所以憲法分別於第107條[1]、第109條第1項[2]及第110條第1項[3]中規定，國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、省稅由省立法並執行、縣稅由縣立法並執行。
	（三）在上開憲法架構下，財政收支劃分法依據稅課收入來源劃分為國稅及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稅[4]，亦即：

	二、中央政府稅收之法律依據
	（一）所得稅（綜合所得稅（個人）及營利事業所得稅）：所得稅法。
	（二）遺產及贈與稅：遺產及贈與稅法。
	（三）關稅：關稅法。
	（四）營業稅：營業稅法。
	（五）貨物稅：貨物稅條例。
	（六）菸酒稅：菸酒稅法。
	（七）證券交易稅：證券交易稅條例。
	（八）期貨交易稅：期貨交易稅條例。
	（九）特種貨物及勞務稅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。

	三、地方政府稅收法律依據
	（一）各稅捐之課徵必須有法律依據，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鄉（鎮、市）立法課徵稅捐，必須有財政收支劃分法明文規定者，並應依照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。
	（二）因此，雖然地方稅法通則稱「地方稅」包括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稅、臨時稅課及特別稅課[7]，然而確實有法律依據的課稅項目，僅有如下羅列者（表2）：



